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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民國 103 年 11 月 25 日

要    旨：如係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為附款者，僅得以原規定之法定要件為限，不

得增加法律所無之要件。又申請建造執照之案件，倘應就其使用用途加以審查，則

係依據法規規定對建築物用途予以限制之處分，其性質非屬附款

主    旨：有關臺北市政府為確保該市不得為住宅區使用地區申請建築許可後依原核

          定用途使用，於建造執照附表注意事項中依處理原則規定添加附款為許可

          處分方式管理等疑義乙案，復如說明二至五。請查照參考。

說    明：一、復貴部 103  年 7  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7096 號函。

          二、按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

              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

              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其所

              謂「附款」，係指對行政處分之主要規律內容加以補充或限制而言，

              如對人民之申請內容或範圍加以某種限制，則屬行政處分主要規律內

              容之問題，而非附款（本部 95 年 4  月 25 日法律字第 095001194

              7 號函參照）。又原則上唯有裁量處分始容許有附款；至於羈束處分

              ，原則上不得附加附款，除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

              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因羈束處分係法

              規規定之特定構成要件事實存在，行政機關即應作成特定法律效果之

              處分，基於法律保留原則，羈束處分如為附款自須有法律明文規定，

              或基於便民或行政程序之簡化、快速，而以確保該處分法定要件之履

              行而以該法定要件為附款內容者，始得為之。換言之，如係確保行政

              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為附款者，僅得以原規定之法定要件為限，不

              得增加法律所無之要件，否則將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三、次按建築法第 30 條規定：「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應

              備具申請書、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工程圖樣及說明書。」及第 33 條

              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收到起造人申請建造

              執照或雜項執照書件之日起，應於 10 日內審查完竣，合格者即發給

              執照。但供公眾使用或構造複雜者，得視需要予以延長，最長不得超

              過 30 日。」是以，關於建造執照之核發，倘申請人提出申請、備具

              法律規定之文書資料，經主管機關審查符合法定要件時，主管機關即

              應發給建造執照，其性質應為羈束處分，除非法規另有特別規定，或

              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始得為附款。又是類申請建造執照



              之案件，倘應就其使用用途加以審查，則係依據法規規定對建築物用

              途予以限制之處分，其性質係屬對行政處分內容之限制而非附款。

          四、本件臺北市政府於「臺北市政府處理工業區內平面設計類似集合住宅

              原則」第 2  點規定，以策略性產業或類似用途作為申請用途，且每

              戶面積小於 300  平方公尺者之建造執照申請案件，應繳納保證金。

              臺北市政府核發建造執照時，於建造執照附表中註明申請人應繳納之

              保證金，如未依原核定用途使用，即沒入保證金乙節，因建造執照核

              發後，申請人僅係依相關規定建築，於建造期間迄至使用執照核發前

              ，並無使用之可能，則「依原核定用途使用」似為使用執照之法定要

              件而非建造執照之法定要件，則於此時附加依原核定用途使用，有無

              增加原規定法定要件以外之要件？有無違法律保留原則？恐值斟酌。

          五、末按，對此類建造執照申請案件，規定應繳納保證金，於未依原核定

              用途使用之案件，後續以沒入保證金方式處理以觀，其本質似屬對建

              造執照申請人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裁罰性不利處分，依行政罰法第

              4 條規定，應以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為限。準此，若屬裁罰性不利處

              分，則本件於「臺北市政府處理工業區內平面設計類似集合住宅原則

              」中規定沒入保證金，恐與行政罰法上揭規定有所不符。再者，對是

              類申請建造執照案件規定應繳納保證金，是否可確保該核發特定用途

              之建造執照達成管制目的？沒入保證金後，違規使用之事實仍屬存在

              ，如何有效達到管制目的？何以不依相關規定處理？似宜一併考量。

正    本：內政部

副    本：本部資訊處（第 1、2 類）、本部法律事務司（4 份）


